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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太极拳健身站点管理办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试  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为更好的服务太极拳健身站点建设，推动太极拳全民健身活

动深入开展，增进人民健康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《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

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》和武术工作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各类太极

拳健身站点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太极拳健身站点是习练群众自发设立、

有太极拳专业教练（辅导）进行指导、定时定点开展习练活动

的基层群众性太极拳健身组织。 

第三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应当坚持安全第一、科学健身、服

务群众的原则，积极推广太极拳，普及太极拳知识，提高站点

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,真正实现服务群众,促进全民健身工作。 

第二章 站点设立与登记 

第四条 设立太极拳健身站点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有 20 人以上的习练人群； 

（二）有符合要求的教练（辅导）员和管理人员；  

（三）有适合开展太极拳健身活动的固定场所；  

（四）有必要的器材和设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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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设立太极拳健身站点须由站点负责人向当地县级体

育行政部门授权的武术管理机构报送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太极拳健身站点注册登记表，包括站点名称、地

址、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； 

（二）太极拳健身站点花名册； 

（三）负责人的合法身份证明； 

（四）教练（辅导）员的资格证明。 

第六条 经当地县级体育行政部门授权的武术管理机构收到

太极拳健身站点相关材料后,对材料齐全且符合备案要求的应当

做好登记注册,并向站点颁发《太极拳健身站点注册证》，并负

责组织年检等工作。 

第七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应当定期向登记注册其设立的武术

管理机构报告站点运营情况，接受监督和指导。 

第三章 站点运营与管理 

第八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应遵守科学、文明、自愿、合法、

有序的原则，在教练（辅导）员指导下，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性

太极拳健身活动，宣传科学健身知识，提高公众对太极拳的认

知度和参与度。 

第九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负责人为该站点安全责任人，应加

强对习练群众的安全教育和管理，及时排查安全隐患，制定并

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确保人身安全。 

第十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在活动期间发生安全事故、治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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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，站点负责人应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，并立即报告公安

机关。 

第十一条 太极拳健身站开展健身活动应保持与场地周边

群众的和谐关系，保护环境，不扰民、无污染。 

第四章 教练（辅导）员要求 

第十二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教练（辅导）员应当具备相应

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通过相关培训并取得下列任一资格证书，

即可从事太极拳健身站点的教学辅导工作。 

（一）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书； 

（二）取得社会武术教练员资格证书； 

（三）取得《中国武术段位制》中段位四段及以上资格证

书； 

（四）参加由中国武术协会授权的各级武术组织相应培

训， 

经考核合格，颁发的相关证书。 

第十三条 教练（辅导）员应定期参加相关业务培训，不

断更新知识，提升技能水平，以确保教学质量和安全。 

第十四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，实事求

是，量力而行，提供志愿服务，不得利用教学之便谋取私利。

实施其他特定管理或者提供其他特定服务，有费用支出，并提

前征询被收费对象同意，确需收费补偿的，可以收取必要费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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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权利与义务 

第十五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享有以下权利： 

（一）获得中国武术协会颁发的太极拳健身站点牌匾、会

旗等标识物料； 

（二）健身站点教练（辅导）员可按计划参加中国武术协

会举办的相关技术培训； 

（三）优先获得各级武术管理机构相关物资、技术援助和

培训资源。 

第十六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应当承担以下义务： 

（一）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武术行业相关规定，做好

太极拳普及推广工作，不得以中国武术协会授权“太极拳健身

站点”的名义开展与普及推广太极拳无关的其他业务和活动。 

    （二）宣传太极拳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健身价值，引

导习练群众形成太极拳引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理念、新时尚，

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太极拳健身的需要。 

    （三）鼓励参加太极拳健身站点之间的交流、学习、展

示、比赛等活动，不断提高习练群众的太极拳技术水平。 

第六章 监管与评估机制 

第十七条 武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太极拳健身站点的监

管和指导，定期对站点进行评估和审核。 

第十八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应当接受社会监督，积极回应

社会关切和建议，不断提高站点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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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违规与处罚规定 

第十九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如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

由相应的武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视情节

轻重给予警告、取消登记等处罚。 

第二十条 太极拳健身站点教练（辅导）员如有违反职业

道德或教学规定的行为，由相应的武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

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教学资格。 

第八章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，以

国家法律法规为准。 


